
轉介就

業服務

中心輔

導就業

(A)

通報縣

(市)政

府相關

單位提

供必要

之救助

(B)

轉介社

福機構

諮詢

(C)

轉介

件數

通報

件數

轉介

件數

捐助

件數

捐助

金額

訪視

件數

訪視

人次
男性 女性

編號 義務人
執行案號

(股別)
應納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已執行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案情概述

(簡述執行情形、家

庭、經濟狀況)

辦理情形(簡述) 1 0 0 0 0 1 1 2 1 0 1 0

1 陳○德
114-03-244111

45,000 0

因無駕照酒駕案件移送

，希望協助找一份家近

（騎腳踏車可到達）的

工作。

1、114年9月26日轉介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

澎東分署就業服務站，

收件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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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執行案件                                                                      單位：件數/人次/新臺幣元

合計填寫說明：

1.A、B、C等扶助措施需確認受轉介或通報之機構(單位)完成受理始可列計。

2.愛心捐助(含現金及捐助物資)均予以列計。

3.性別統計係以義務人及受訪視對象之性別區分；訪視人次則不分男女(含義務人及同居家屬)計算人

次。

4.本表預設可供填列編號1~100案，淡綠色標註之儲存格欄位已設定計算公式，請勿輸入數值及調整公

式。

5.本表填寫完成，請自行設定列印範圍即可(毋庸刪除空白列)。

訪視

人次

件數 捐助

金額

以義務人之

性別區分

扶助措施

愛心捐助(含現

金、物資)

(D)

關懷訪視

(E)



轉介就業

服務中心

輔導就業

(A)

通報縣

(市)政府

相關單位

提供必要

之救助

(B)

轉介社福

機構諮詢

(C)

轉介

件數

通報

件數

轉介

件數

捐助

件數

捐助

金額

訪視

件數

訪視

人次
男性 女性

編號 具體扶助作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計

愛心捐助(含現

金、物資)

(D)

關懷訪視

(E)

件數 訪視

人次

捐助

金額

以關懷對象之

性別區分

關懷訪視對象

(個人/機關團體)

扶助措施填寫說明：

1.A、B、C等扶助措施需確認受轉介或通報之機構(單位)完成受理始可列計。

2.愛心捐助(含現金及捐助物資)均予以列計。

3.性別統計係以關懷對象之性別區分；訪視以受關懷訪視機關團體提供之數據計算人次，且男女分別

列計。)

4.本表預設可供填列10案，黃色及淡綠色標註之儲存格欄位已設定計算公式，請勿填寫文字數值及變

更調整。

5.本表填寫完成列印時，請自行設定列印範圍(版面配置>列印範圍)即可。

附表2：非執行案件                                                                                        單位：件數/人次/新臺幣元



轉介

件數

通報

件數

轉介

件數

捐助

件數

捐助

金額

訪視

件數

訪視

人次

訪視

件數

訪視

人次
男性 女性

執行成果

合計
1 0 0 0 0 1 1 0 0 2 1 0 1 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關懷弱勢 除民怨」執行成果報告表

資料時間：114年7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第3季)

非執行案件執行案件

單位：件數/人次/新臺幣元

關懷訪視

(E)

愛心捐助(含現

金、物資)

(D)

轉介社

福機構

諮詢

(C)

通報縣

(市)政

府相關

單位提

供必要

之救助

(B)

轉介就

業服務

中心輔

導就業

(A)
扶助措施

總

件數

總

人次

捐助

金額

性別

執行成果各欄位已設定計算公式，自動帶入數值，不需輸入。

執行案件案件數：1件

非執行案件人數：0人

備註


	1.114年第3季屏東分署關懷弱勢 除民怨執行成果統計表
	2.114年第3季屏東分署關懷弱勢 除民怨執行成果統計表
	3.114年第3季屏東分署關懷弱勢 除民怨執行成果統計表

